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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财政局关于印发《金寨县地方政府专项
债券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金财债〔2023〕34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（金寨现代产业园区）管

委，安徽金寨技师学院（金寨职业学校），安徽金寨干部学院（金

寨县委党校），县直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，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

用效益，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，现将《金寨县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金寨县财政局

2023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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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，提高政

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政府投

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2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针对性债

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）及省市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是指由省政府发行、

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、约定一定期限内以项目对应

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券

项目。

第三条 专项债券项目原则上应为已开工项目，项目主管部

门应早安排、早部署，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动工，加快推进项目

建设，争取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。未开工项目应符合开工条件，

并于债券发行后一个月内组织开工建设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项

目实施。

第四条 项目实施单位应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加强施工

过程监管，严把工程质量，保障施工安全。对项目工程量发生变

更的，如确需要应先批准、后实施，并做好影像、现场计量等资

料留存。

第五条 项目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，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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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人负责项目财务工作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要求拨付，依法

合规加快资金使用进度。专项债券发行前，对安排专项债券项目

通过调度库款先行支付的，应于项目债券发行后及时回补。每年

6 月底前，应公开披露项目进度、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。

第六条 县财政部门定期开展项目资金清理，对发现截留、

挤占、挪用等违规违纪现象，责令及时改正，暂停拨付项目资金，

涉及违法的移交纪委监委和司法部门查处。

第七条 项目竣工后，项目实施单位开展初步验收，再向项

目主管部门申请综合验收。未通过验收的，项目主管部门应及时

将相关问题书面反馈至实施单位，实施单位完成问题整改后，再

重新申请项目验收。

第八条 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要加强项目建设运营管

理，确保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。与项目建设、运用有关的

所有直接收益和可确认的间接收益（含财政补贴），要及时缴入

县国库，保障偿还债券本息和相关费用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

求平衡。债券存续期间内合法合规的财政补贴，占项目收入的比

例合计不得超过 50%。

第九条 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应动态监测项目运营管

理情况，对因项目运营不善或其他客观原因，导致政府性基金或

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的，要深入分析问题原因，制定拓宽项目

增收渠道等措施，确保收益平衡。

第十条 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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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收入，应缴入财政部门开设的偿债准备金专户，专门用于偿还

该项目到期债券本息，不得通过其他项目对应的项目收益偿还到

期债券本金。

第十一条 项目主管部门应于年末组织编制下一年度项目

收益计划，结合当年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等因素，更新融资

平衡方案，持续发挥专项债券项目效益。

第十二条 使用专项债券形成的资产在债券存续期内纳入

国有资产管理，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严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

产用于融资担保，未经县政府批准不得将对应资产进行处置。县

审计、国资等部门定期开展资产查验，依法进行审计督查。

第十四条 项目主管部门要强化债券项目绩效管理，认真开

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，细化、量化项目绩效目标，加强项目绩效

运行监控，组织开展项目自评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县

财政部门加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绩效管理，实施重点绩效评

价，积极应用绩效评价结果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